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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07813.htm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

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节后复产验收工作的通知(安委

办明电〔2007〕6号)各产煤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，神华集团公司、中煤能源集团公

司： 最近，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六个督查组，

分别对山西、内蒙古、辽宁、江西、湖南、四川6省（区）进

行了煤矿节后复产验收的专项督查。从督查情况看，地方各

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关于做好“

两节”和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精神，认真搞好

煤矿节后复产验收和安全监管工作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下

一步复产验收任务还很重，不少地区停产矿井恢复生产的不

足50%。目前，复产验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：一是一

些企业没有严格执行复产验收方案，没有认真排查存在的事

故隐患，节后复工方案对职工培训等工作安排不到位；二是

部分地方制定的验收方案原则性要求多，缺乏具体的操作性

要求，有的验收把关不严；三是少数煤矿没有经过复产验收

，违法组织生产，甚至酿成重特大事故。 为进一步搞好节后

煤矿复产验收工作，防止煤矿大面积复产后事故反弹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要严格验收标准，进一步细化煤矿

复产验收方案。一是各地要认真检查分析已制定的复工验收

方案，针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、细化方案，提高可操作

性和针对性；二是要严格按照程序和要求认真进行煤矿复产



验收，防止走过场；三是矿井复工验收前瓦斯排放必须由专

业救护队伍实施；四是督促煤矿将培训工作落实到位，原有

矿工要进行复产教育，新矿工必须进行上岗培训。 二、加强

监管，落实责任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煤矿安全监管部门

、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，一是要加强对没有提出验收申请

小煤矿的监管，执行驻矿监督员制度，督促其限期整改，坚

决防止非法违法组织生产；二是加强对没有通过验收矿井的

监管，防止这部分矿井借整改之名违法组织生产；三是加强

对验收合格复产矿井的监管，防止超能力、超强度、超定员

组织生产，尤其要严格按定员控制下井人数。 三、要将煤矿

节后复产验收工作与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结合起来，一是已纳

入关闭名单的矿井要抓紧关闭，不得复产。其中对3万吨/年

及以下煤与瓦斯突出矿井、水害严重矿井，依法立即予以关

闭；二是对其他3万吨/年及以下矿井，对验收不合格的煤矿

，要按照国务院《特别规定》依法予以关闭。对纳入技改或

整合的矿井，要规范进入程序，并加强监管；三是对该关闭

的煤矿一定要快关，对停产整顿煤矿一定要督促认真整改，

不得拖延；对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，符合复产条件的要

抓紧验收复产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